
证券代码：002470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金正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79 
 

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东被动减持股份暨权益变动超过 1%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通过中国证券登记

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，公司实际控制人万连步先生被广东省深

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的 14,800 万股股票已于 2021 年 7 月 22 日完成过户

手续。万连步先生被动减持股份所占公司总股份数的比例已超过 1%，现将有关

情况公告如下： 

1.基本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万连步 

住所 临沭县常林东大街 12号 

权益变动时间 2021.7.22 

股票简

称 
*ST金正 股票代码 002470 

变动类

型（可

多选） 

增加□  减少√ 一致行动人 有√  无□ 

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√ 否□ 

2.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

股份种类（A股、B股等） 减持股数（万股） 减持比例（%） 

A股 14,800 4.51 

合  计 14,800 4.51 

本次权益变动方式（可

多选） 

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□ 

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 □ 

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√（请注明）司法拍卖 

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

源（可多选） 

自有资金          □         银行贷款      □     

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□         股东投资款    □ 

其他              □（请注明） 

不涉及资金来源    □ 



3. 本次变动前后，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

股份性质 

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

股数(万股) 
占总股本比

例(%) 
股数(万股) 

占总股本比例

(%) 

临沂

金正

大投

资控

股有

限公

司 

      

合计持有股份 111,727.4529 34.00 111,727.4529 34.00 

其中：无限售条

件股份 
111,727.4529 34.00 111,727.4529 34.00 

有限售条件股

份 
0 0 0 0 

万连

步 

合计持有股份 38,410 11.69 23,610 7.18 

其中：无限售条

件股份 
9,602.50 2.92 9,602.50 2.92 

有限售条件股

份 
28,807.50 8.77 14,007.50 4.26 

4. 承诺、计划等履行情况 

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

已作出的承诺、意向、

计划 

是√  否□ 

2021年 2 月 1日，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《通

知书》，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

台上公开拍卖公司实际控制人万连步先生持有公司 14,800万股

股票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2月 3日披露《关于公司实

际控制人所持部分股票被司法拍卖暨可能被动减持股票的提示

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05），公司并于 2021年 3 月 6日披

露《关于实际控制人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暨可能被动减持股

票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18），于 2021年 3 月 25日披

露《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撤回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 2021-024），于 2021年 4月 7日，披露了《关于公司

实际控制人所持部分股票被司法拍卖暨可能被动减持股票的提

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26）,于 2021 年 5月 8日披露的

《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持部分股票被司法拍卖暨可能被动减

持股票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48）。实际控制人万连步

先生本次被动减持情况公司已进行了预披露，不存在违反承诺的

情形。 

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

反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

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

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

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

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

定的情况 

是√  否□ 

如是，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、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。 

公司于 2020年 9月 14日收到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

查通知书》（鲁证调查字[2020]18号），目前公司正处于被立案调

查期间，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不得减持公司股份。 



5.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

按照《证券法》第六

十三条的规定，是否

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

的股份 

是□  否√ 

如是，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。 

6. 30%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（如适用） 

本次增持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收

购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免于要约收

购的情形 

是□  否□ 

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

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
 

7.备查文件 

1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√ 

2．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

3．律师的书面意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

4．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

注：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，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


